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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落实〔2016〕383号文做好广东省2016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指标配置
工作的通知

粤发改能新函〔2016〕6322号

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委）、顺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各有关企业：

 《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2016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国能新能〔2016〕166号）下达我省2016年普通光伏
电站建设规模50万千瓦，由于近年来企业在我省投资建设光伏电站的积极性较高，目前，除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关于确认广东省2014、2015年光伏建设实施方案的函》（水电规信息函〔2016〕15号）确认的我省2014、2015年光伏
建设实施方案内项目外，仍有部分已备案的光伏电站项目没有落实建设规模指标。为此，我委积极向国家能源局争取
，支持增加我省2016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指标。近日，国家能源局《关于调整2016年光伏发电建设规模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能新能〔2016〕383号，见附件1）同意各省追加建设规模指标，同时明确追加规模在2017年应下达的建
设规模中相应扣减，每个省追加规模最多不超过100万千瓦，超过50万千瓦以上的明年不再下达其新增建设规模，并
要求追加规模按竞争性配置方式确定。为确保我省光伏电站发展的可持续性，我省此次追加规模原则上控制在50万千
瓦以内。现将国能新能〔2016〕383号文转给你们，结合我省实际，我委制定了《广东省2016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
模指标配置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见附件3）。请有关项目业主单位按照《方案》，抓紧做好2016年普通光伏
电站建设规模指标的申报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请我省2015年和2016年已备案、未落实年度建设规模指标的光伏电站项目（具体项目见附件2）业主单位于12
月28日18：00前将申报材料连同电子版报所在地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同时一并报送省发展改革委（自评分表和涉
及项目上网电价竞价信息的材料请密封后直接邮寄至我委新能源产业处）。

 二、请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对有关项目是否符合申报条件进行审核后，于12月29日12：00前将有关资料报送我委
（新能源产业处）。

 三、由于时间紧迫，我委按照已完成征求意见的《广东省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竞争性配置办法（暂行）》（仍需
完成规范性文件审查程序）主要精神，组织开展项目竞争性配置工作，确保在国能新能〔2016〕383号文要求的2016
年12月31日前，将我省2016年光伏电站项目规模配置方案报国家能源局。

 四、业主逾期未报的，视为自动放弃。

 附件：1. 《国家能源局关于调整2016年光伏发电建设规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能新能〔2016〕383号)

 2. 广东省2015、2016年已备案、未落实年度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指标项目表；

 3. 《广东省2016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指标配置方案》。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2016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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